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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法務部函報：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

察官吳文政經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個案評鑑決

議有懲戒之必要，爰依規定送院審查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「據法務部函報：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吳文政，

經檢評會個案評鑑決議有懲戒之必要，爰依規定送院審

查」乙案，案經法務部民國（下同）103 年 9 月 1 日法

人字第 10300165960 號、屏東地檢署（下稱屏東地檢署）

103 年 11 月 6 日屏檢金第 103 調 18 字第 30652 號函復

說明到院。並經本院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約詢屏東地檢

署吳文政檢察官、103 年 11 月 18 日約詢屏東縣政府警

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陳駿璿警員，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下： 

一、吳文政檢察官於偵辦屏東地檢署 102 年度偵字第 230

號偽造文書案件過程中，踰越檢察官職權，要求屏東

縣竹田鄉西勢覺善堂全體第 9 屆管理、監察委員至屏

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召開管理、監察委員聯席會

議，以行使偵查權開偵查庭之方式，由其擔任主席，

主持該次會議，推選西勢覺善堂主任委員及常務監察

委員，積極介入民事事務，使民眾懷疑檢察官執行職

務之公正性，顯有違失。 

(一)法官法第 86 條第 l 項規定：「檢察官代表國家依

法追訴處罰犯罪，為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。

檢察官頇超出黨派以外，維護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

共利益，公正超然、勤慎執行檢察職務。」法院組

織法第 60 條規定：「檢察官之職權如左：一、實施

偵查、提起公訴、實行公訴、協助自訴、擔當自訴

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。二、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

執行。」是檢察官之職務為追訴犯罪，且執行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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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必頇公正超然，謹慎為之。又依 97 年 9 月 23 日

法務部修正發布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

注意事項第 98 點規定：「檢察官偵查犯罪應依本法

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行使職權，如發現偵查中之案件

有違反行政規定之情節，本於檢察官為國家公益代

表人之身分，宜函知行政主管機關本於權責依法處

理，其函知之目的係促請該行政主管機關查知並依

法處理之意，自不宜有命令性質，以避免干涉該主

管機關依法行政。至於處理方式，應由該行政機關

本於權責，根據客觀之事實，依據法令之規定處理

之，檢察官不宜給予具體指示。」顯見檢察官追訴

犯罪屬刑事訴訟，如認辦理之案件其中有行政爭議

，宜函行政機關處理，不可代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機

關職權。且刑事訴訟亦與民事訴訟不同，檢察官在

偵查犯罪時，發見該案件涉及民事糾紛，僅能勸諭

和解，不得踰越檢察官職權之作為，而行使民事庭

法官之職權，代行民事訴訟及強制執行之職權。另

依 101 年 1 月 4 日法務部修正發布之檢察官倫理規

範第 10 條規定：「檢察官行使職權應遵守法定程序

……。」、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檢察官執行職務

，……應注意避免執行職務之公正受懷疑。」合先

敘明。 

(二)查 100 年 6 月 25 日屏東縣竹田鄉西勢覺善堂第 8

屆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○鎔，依該堂章程規定舉

行信徒大會，選出第 9 屆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委員 9

人及監察委員 3 人後，宣布第 9 屆當選、候補委員

將於近日通知就職，及推選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

、常務監察委員等職務，即結束該次信徒大會。同

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時許，第 9 屆管理委員劉○芳、

曾○雄、張○華、劉○富、藍○雲 5 人與監察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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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○芳及鄭○洪 2 人，自行於屏東縣內埔鄉之餐廳

內聚會，推選劉○芳及鄭○洪分別為主任委員及常

務監察委員，劉○芳即依該次選舉結果，自行篆刻

「西勢覺善堂」之印章，發文至屏東縣政府表示已

選任主任委員、常務監察委員。因該次選舉未依章

程規定，通知全體第 9 屆管理委員、監察委員出席

及互選，故林○鎔認為該次選舉不合法，且劉○芳

刻章及發文之行為皆有偽造文書罪嫌，遂向屏東地

檢署提出告訴，該案嗣分由吳文政檢察官承辦，案

號為 102 年度偵字第 230 號。該案件偵查過程中，

吳文政檢察官於 102年 1月 22日要求西勢覺善堂全

體第 9 屆管理、監察委員至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

分局召開管理、監察委員聯席會議，並由吳文政檢

察官擔任主席，主持該次會議，推選出劉○芳及鄭

○洪為該西勢覺善堂主任委員及常務監察委員。 

(三)本院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約詢吳文政檢察官，其詢

答過程略以：「問：你偵辦 102 年度偵字第 230 號

偽造文書案件，是否於 102 年 1 月 22 日偵查過程中

，要求西勢覺善堂全體第 9 屆管理、監察委員至屏

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召開管理、監察委員聯席

會議，由你擔任主席主持該次會議，並推選出該堂

主任委員及常務監察委員？」、「答：是有擔任主

席主持該次會議。該會議應是請屏東縣政府發文請

他們雙方到潮州分局開會，因為本案他們已經選舉

委員一年多，都沒有結果，我認為應該用和解的方

式處理，對檢察官跟法官都是最好的處理方式」；

「問：上開行為與偵辦該偽造文書案件有何關連？

」、「答：是有關連，因涉及是否構成犯罪之主觀

犯意。……本案舊派主張新派人士涉嫌偽造文書，

但我認為舊派人士可能涉及侵占罪，因此廟方主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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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選任到底由誰選上，才能認定是新派人士之劉○

芳偽造文書，或者舊派人士涉侵占罪，是否有構成

犯罪之主觀犯意。因劉○芳自認其席次可以當選廟

方主委，而對方可以攻擊其有無當選廟方主委的可

能」；「問：有關西勢覺善堂召開第 9 屆管理、監

察委員聯席會議推選主任、常務監察委員之紛爭，

是否應屬民事事務糾紛？」、「答：屬民事事務這

部分我沒有意見，但是這個案子用民事、非訟或行

政機關處理方式處理，是沒辦法解決……」云云。 

(四)查依 102年 1月 22日西勢覺善堂第 9屆第 2次管理

、監察委員聯席會議紀錄，係由吳文政檢察官在潮

州分局刑事組主持該次會議(依 102 年 1 月 23 日屏

府民禮字第 10202488500 號函，該次聯席會議係依

吳文政檢察官函辦理，而由西勢覺善堂舊主任委員

林○鎔具名發出通知)，且該日係吳文政檢察官於潮

州分局偵查隊開偵查庭，訊問筆錄之記載是投票選

出西勢覺善堂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及常務監察委

員之結果，有屏東縣政府 102 年 1 月 23 日函、該日

之會議紀錄、訊問筆錄可稽。顯見吳文政檢察官係

於行使偵查權之際，積極介入非屬檢察官事務與權

限之民事事務，顯非妥適。其以召開偵查庭為名，

通知所有西勢覺善堂委員到庭遂行推選主任委員、

副主任委員、常務監察委員之實，亦有欠當。雖吳

文政檢察官辯稱，主持該次會議係以類似和解方式

處理紛爭，且涉及認定是否構成該偽造文書案件犯

罪之主觀犯意云云。惟有關劉○芳等被訴偽造文書

一案，其行為是否有犯罪故意？誠如吳文政檢察官

就劉○芳之不起訴處分書理由所載：「被告劉○芳

派下擁有過半數之管委及監委，若林○鎔等不刻意

杯葛、阻擾，被告劉○芳及其派下人員（按：似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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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委員或信徒之誤）自能順利接管西勢覺善堂，

卻因林○鎔等不作為不交接下，不得已請示縣府承

辦員補救之道，又因誤解縣府承辦員解釋之意旨，

在不合程序下，當選新主委，惟其主觀上仍認其係

合法選出之主委，故其據以向縣府通報當選事由，

自難認其有何偽造文書之故意，況被告劉○芳所掌

控之管委及監委人數，實際已超過半數，縱認其所

召集選任主委之程序不合法，惟此不合法程序仍可

以其後重選之方式補正，並無礙其派下人員合法真

正取得主委、副主委及常務監事之事實，其發文亦

無何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可言，自不符偽造文書

之構成要件，另因林○鎔選輸後拒絕召集管委、監

委選出新主委及常務監委，並交接廟產及廟內事務

，被告劉○芳等又無公權力或強制力，為能順利處

理廟務，不得已下另刻新印信，且其與派下員又係(

若未經林○鎔等杯葛及不作為)實際應當選為主委

、副主委、常務監事及任命幹部之人，其本有權使

用印信，自無何偽刻印信可言，且其刻用該印信，

亦無何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可言，亦不構成偽刻

私章罪。」 (參見屏東地檢署 102 年度偵字第 230

號不起訴處分書第 3 頁倒數第 15 行以下)可明，與

西勢覺善堂第 9 屆管理委員、監察委員選出後，應

否推選主任委員始可認定劉○芳等人無偽造文書犯

行無關。是縱西勢覺善堂有新、舊派之爭執，未能

選出主任管理員，不僅與偵查犯罪無關，且依該堂

章程第 8 條有關由委員互選主任委員之規定，在西

勢覺善堂第 9 屆管理委員、監察委員選出後，如未

能互選以推出主任委員，本屬民事糾紛，宜循民事

訴訟或非訟事件解決，甚至應由主管機關之屏東縣

政府處理，亦與執行檢察官之偵查犯罪職務無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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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不宜介入，縱勸諭和解，亦僅能勸告儘速推

選或依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

98 點規定，函請屏東縣政府注意處理。 

(五)綜上：吳文政檢察官於偵辦 102 年度偵字第 230 號

偽造文書乙案，發見西勢覺善堂應召開會議選舉第

9 屆之主任委員，本於檢察官為國家公益代表人之

身分，依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

第 98 點規定，宜函知行政主管機關本於權責，根據

客觀之事實，依據法令之規定處理之，檢察官不宜

給予具體指示。惟吳文政檢察官竟於 102 年 1 月 22

日要求西勢覺善堂全體第 9 屆管理、監察委員至屏

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召開管理、監察委員聯席

會議，以行使偵查權開偵查庭之方式，由其擔任主

席主持該次會議，推選出劉○芳及鄭○洪為該西勢

覺善堂主任委員及常務監察委員，並於訊問筆錄記

載投票選出西勢覺善堂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及常

務監察委員之結果，積極介入民事事務，顯已違反

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98 點

之規定，且使民眾懷疑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，有違

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0 條、第 12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

並有踰越法官法第 86 條第 l 項及法院組織法第 60

條規定檢察官職權之情事，且情節重大，顯有違失

。 

二、吳文政檢察官偵辦 102 年度偵字第 3434 號侵占案件

，於 102 年 3 月 13 日搜索扣押西勢覺善堂前任主任

委員等人持有之物品，並於扣押後當日即將扣押物中

之黃金金牌 13 面、黃金戒子 1 只、銀牌 1 面及現金

新臺幣（下同）49,605 元發還新任管理委員劉○芳等

人保管，除違反刑事訴訟法有關發還扣押物之規定逕

自介入私權認定外，亦有代替新任管理委員行使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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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交付物品及請求強制執行權利之嫌，已踰越檢察官

職權，並有損檢察官公正形象，顯有未當。 

(一)「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（第 1 項）。

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，得命其

提出或交付（第 2 項）」、「扣押物，因防其喪失

或毀損，應為適當之處置（第 1 項）。不便搬運或

保管之扣押物，得命人看守，或命所有人或其他適

當之人保管（第 2 項）……」、「扣押物若無留存

之必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

官命令發還之；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，

應發還被害人（第 1 項）。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

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管之責，暫行發還

（第 2 項）。」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、同法第 140

條及同法第 142 條分別訂有明文。又檢察機關辦理

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47 點規定：「檢察官

依職權或依聲請發還扣押物或留存物時，原則上應

發還權利人，但應注意審酌該物之私權狀態，如有

私權之爭執時，應由聲請發還之人循法定程序確認

權利之歸屬，檢察官不宜逕自介入私權之認定。」

另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編印之「扣押物沒收物保

管方法與處理程序手冊」中第二篇「特殊物品保管

方法與處理程序」規定：參、貴重物品一、保管方

法：（一）黃金、金飾、玉器、鑽戒、珠寶、手錶

等物，應由移送機關會同贓物庫承辦人先行送往公

會鑑定，並製作鑑定書附卷；其物由贓物庫承辦人

員會同政風室及會計室眼同密封並蓋騎縫章，再由

承辦人員收受後即交出納人員送銀行保管或自採符

合實際需求之保管方式處理。……肆、貨幣、有價

證券一、保管方法：（一）現金除有特殊標記等特

定物必頇原物保存作為證據者外，不論多寡，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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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繳庫保管，取據附卷。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吳文政檢察官 102年 1月 22日於屏東縣政府警察

局潮州分局主持西勢覺善堂管理、監察委員聯席會

議，推選出劉○芳及鄭○洪為該西勢覺善堂主任委

員及常務監察委員後，吳文政檢察官即以該案件之

告訴人林○鎔、陳○富及陳○恭三人未移交西勢覺

善堂之印信為由進行調查，並於同年月 31 日以林○

鎔、陳○富、陳○恭三人未交接印信，涉犯侵占罪

嫌，而簽請屏東地檢署檢察長准分他案偵辦，經該

署檢察長於 102 年 2 月 l 日核准，即於 102 年 3 月

l2 日，以應扣押物為「相關西勢覺善堂之土地所有

權狀、存摺帳冊、領款或發文之印章及其他已卸任

之前任理監事林○鎔等應移交予合法繼任之理事長

劉○芳等之西勢覺善堂之文件及憑證」為由，向臺

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獲准，同年 3 月 13 日至

林○鎔、陳○恭家中搜索，扣押林○鎔持有之西勢

覺善堂章戳 16 個印章等、陳○恭持有之定期存單

、存摺及金牌等物。惟扣押後同日即將扣押物中之

黃金金牌 13 面、黃金戒子 1 只、銀牌 1 面，以需鑑

定其純質淨重製作鑑定書方能入庫，實有困難為由

，將該金牌 13 面、黃金戒子 1 只、銀牌 1 面及現

金 49,605 元發還劉○芳等人保管。 

(三)本院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約詢吳文政檢察官，其詢

答過程略以：「問：上開搜索、扣押是否係因劉○

芳以前任主任委員遲未辦理交接，而於 102 年 2 月

25 日聲請保全證據？你於搜索、扣押後即將該所得

之物品交由劉○芳等人保管，是否合於保全證據之

目的？或係假借保全證據之名，而實為達代劉○芳

等人行使請求交付待交接事務之目的？」、「答：

劉○芳先聲請保全證據，所以我們 5 日內要採取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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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保全證據之必要，當時保全證據時有搜索、扣押

物品後是要交贓物庫保管，當時贓物庫保管人要求

鑑驗扣押物中之金牌 13 面、銀牌 1 面等才能准予入

庫……。而交還劉○芳保管該搜索、扣押之物品，

是因為本來就是廟方的東西……」；「問：依檢察

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47 點規定

……，本案陳○恭持有保管之西勢覺善堂物品，於

辦理交接前，逕將該搜索、扣押所得之物品交由劉

○芳等人，而行交接之實，是否已逕自介入私權之

認定，而踰越檢察官職權，並使民眾懷疑檢察官職

權行使之公正性？」、「答：這些廟方的物品不是

陳○恭個人所有，當時廟方的主委劉○芳已經選出

來。依刑事訴訟法第 142 條第 1 項規定，扣押之證

物可由檢察官命令發還，這個案子應該沒有私權爭

執存在，因為劉○芳當時已經當選廟方主委，也是

廟方代表人，所以我才將該搜索、扣押之物品交由

劉○芳保管。這些東西若不發還廟方，可能使廟方

天公生的活動無法支付費用，會引起民怨。這個案

子扣押發還物品，從刑事案件的觀點，發還給劉○

芳應該沒有問題。我處理本案沒有想要幫助任何人

，這個物品不發還會影響廟方的運轉。」；「問：

扣押物裡面的定期存單與現金存摺的部分，並沒有

贓物庫保管爭議，但基於證據保全之目的，為何上

開部分不交贓物庫，直接交給劉○芳？發還扣押物

給劉○芳的適當性何在？」、「答：這些部分是廟

方資產，所以我才交給劉○芳保管。依刑事訴訟法

第 142 條第 1 項規定，因認為本案搜索扣押物無留

存必要，且認為林○鎔、陳○富、陳○恭等人涉嫌

侵占罪嫌，所以認為該廟方的物品應該交給劉○芳

才適當」云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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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惟查，吳文政檢察官於 102 年 3 月 12 日以「林○鎔

係址設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龍門路○號西勢覺善堂

之前任(第 8 屆）主任委員，陳○貴係該堂之總幹事

，陳○恭係該堂之出納，該堂第 9 屆信徒大會已依

規定選出新任主委劉○芳、常務監事鄭○洪等，且

主管機關屏東縣政府已於 102 年 1 月 23 日，以急件

函請上述被告應於 102 年 1 月 28 日完成相關印信、

帳冊等交接，俾新任主委能以該廟存款應付廟內相

關開銷，及以印信為相關發文，詎被告林○鎔於選

輸後不服(或擔心被查帳) ，竟以種種不法手段及藉

口拒絕交付該等印信、帳冊及相關憑證，嗣聲請人

即新任主委劉○芳為恐該等帳冊及相關會計憑證(

疑上屆主委等有不法侵占情事)，印信及權狀等為被

告林○鎔等湮滅，或以遺失或根本無該等文件憑證

等為藉口拒絕交付，且該等文件憑證亦係被告林○

鎔等確有侵占情事之證據，為保全該等證據，有搜

索之必要」為由(詳搜索票聲請書)，向臺灣屏東地

方法院聲請搜索票獲准後，於 102 年 3 月 13 日搜索

、扣押林○鎔持有之西勢覺善堂章戳 16 個印章等

、陳○恭持有之定期存單、存摺及金牌等物。並於

扣押後當日即將扣押物中之黃金金牌 13 面、黃金戒

子 1 只、銀牌 1 面及現金 49,605 元發還劉○芳等

人保管。然該等物如何移交，本屬該堂新、舊任管

理委員會交接之事務，如舊任管理委員會拒絕移交

，新任管理委員會應循民事程序提起救濟。詎吳文

政檢察官搜索扣押上開物品，並於扣押當日，即將

扣押物品發還劉○芳等人，顯有失保全證據之目的

，且實係有代替劉○芳等人行使請求交付物品之民

事訴訟、強制執行權利之嫌，已踰越檢察官之職權

，且使他人懷疑其公正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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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雖吳文政檢察官辯稱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142 條第 1

項規定：「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不符案件終

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；其係贓

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，應發還被害人。」認其

可發還扣押物。但依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

行注意事項第 47 點規定：「檢察官依職權或依聲請

發還扣押物或留存物時，原則上應發還權利人，但

應注意審酌該物之私權狀態，如有私權之爭執時，

應由聲請發還之人循法定程序確認權利之歸屬，檢

察官不宜逕自介入私權之認定。」則在發還扣押物

時，應注意審酌該物之私權狀態，在無爭執情況下

，始可發還權利人，以免日後如有錯誤，發生國家

賠償責任，影響檢察官公正執行職務之形象。而私

權有爭執時，應由聲請發還之人循法定程序確認權

利之歸屬，因此非檢察官之職權，檢察官不宜逕自

介入私權之認定。本件上開扣押而交給劉○芳等人

之黃金金牌等物，係自陳○恭處搜索而扣押，為陳

○恭持有，而陳○恭亦承認該等物品乃西勢覺善堂

所有，則在西勢覺善堂之舊、新任主任委員未交接

前，陳○恭為保管人，本可合法持有，則吳文政檢

察官以搜索扣押為名，將黃金金牌等物交給劉○芳

等人，已踰越檢察官職權，違反上開應行注意事項

「不宜逕自介入私權認定」之規定。且扣押當日如

認該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，自應即返還原扣押物保

管人，而非逕將該扣押物交付劉○芳等人，等同已

有交接之實，此一行為，亦使民眾對其執行職務之

公正性懷疑，有違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10 條、第 12

條規定而情節重大。 

(六)又吳文政檢察官以其中金牌、黃金戒子、銀牌部分

，係因贓物庫要求送鑑驗後始能入庫，遂先行發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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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○芳等人保管云云，依本院 103 年 11 月 18 日約

詢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陳駿璿警員，其

詢答過程略以：「問：屏東地檢署吳文政檢察官偵

辦 102 年度偵字第 3434 號侵占案件，於 102 年 3

月 13 日上午指揮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搜索、扣押林○

鎔、陳○恭持有之屏東縣西勢覺善堂相關資料，你

是否參與？參與執行之詳細過程為何？（提示屏東

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、扣押筆錄）」、

「答：我們是去林○鎔住處搜索，因當時地檢署指

定刑事警察大隊民生 A 組去林的住處搜索。在林住

處辦理搜索時，有請林本人跟其女兒回到住處，確

認西勢覺善堂相關資料，包括西勢覺善堂的章戳 16

個，以及西勢覺善堂的工程決算書及信徒名冊一箱

（如搜索、扣押筆錄所載）。另搜索扣押陳○恭資

料是屏東縣警察局潮州分局偵查隊去陳住處辦理扣

押。當時我（原名：陳○佑）跟高○○傑、警員邱

○豐、楊○遠等四人去林住處扣押，扣押後回潮州

分局偵查隊，點收該偵查隊在陳住處的扣押物後，

再送往地檢署準備入庫。」；「問：102 年 3 月 13

日執行搜索、扣押林○鎔、陳○恭持有之屏東縣西

勢覺善堂相關資料後，扣押之相關物品是否由你負

責辦理送交屏東地檢署贓物庫保管？依屏東地檢署

函說明，有關金牌、銀牌部分，因遇鑑價困難而責

付西勢覺善堂行政人員劉○芳等人（提示責付保管

單），其詳細過程為何？又現金部分為何亦交付劉

○芳等人保管？」、「答：是我負責送往贓物庫保

管，當時要送入庫時，需要拿入庫單，在地檢署有

詢問贓物庫股長黃○寬，黃金、有價飾品要入庫如

何處理，股長告知我黃金、銀牌需要先送鑑定真偽

、價格，由公會出具證明後才能入庫，因此我才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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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查庭報告承辦檢察官吳文政有關黃金、有價飾品

鑑定後才能入庫之困難，經由檢察官指示將有價金

飾等物發還西勢覺善堂現任主委等人代保管。……

我們警察是協助搜索作業，無法自行決定是否將搜

索物返還給何人，是將扣押物交給檢察官來決定。

當時不記得誰通知劉○芳等人，我是在報告檢察官

後才製作相關責付保管單，經請示吳文政檢察官的

意思後，才作成上開責付保管單，並交給吳文政檢

察官看過後，交付給劉○芳等人（即新任的西勢覺

善堂主委及幹事）領取該物品。」可知金牌、黃金

戒子、銀牌部分，屏東地檢署贓物庫承辦人員確有

告知承辦員警應先送鑑驗後始能入庫保管，而經承

辦員警報告檢察官該情形後，由檢察官指示將該有

價金飾、現金等物發還西勢覺善堂現任管理委員等

人保管。 

(七)然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編印之扣押物沒收物保管

方法與處理程序手冊中第二篇特殊物品保管方法與

處理程序：「參、貴重物品一、保管方法：（一）

黃金、金飾、玉器、鑽戒、珠寶、手錶等物，應由

移送機關會同贓物庫承辦人先行送往公會鑑定，並

製作鑑定書附卷；其物由贓物庫承辦人員會同政風

室及會計室眼同密封並蓋騎縫章，再由承辦人員收

受後即交出納人員送銀行保管或自採符合實際需求

之保管方式處理。……」、「肆、貨幣、有價證券

一、保管方法：（一）現金除有特殊標記等特定物

必頇原物保存作為證據者外，不論多寡，應一律繳

庫保管，取據附卷。」規定，顯見黃金金飾或貨幣

等物之保管，本定有法定之方法及程序可循，而應

送該署贓物庫保管，豈可因程序較為繁複即不依循

法定程序處理，其上開辯詞顯非可採。且縱因未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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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而不能交贓物庫保管，竟逕行交付劉○芳等人

保管，等同代行交接，程序亦顯欠妥適，而有損檢

察官公正形象。 

(八)綜上，吳文政檢察官偵辦 102 年度偵字第 3434 號

侵占案件，於 102 年 3 月 13 日搜索扣押林○鎔、

陳○恭等持有之西勢覺善堂物品，並於扣押後當日

即將扣押物中之黃金金牌 13 面、黃金戒子 1 只、銀

牌 1 面及現金 49,605 元發還新任管理委員劉○芳

等人保管，除違反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

注意事項第 47 點「不宜逕自介入私權認定」之規定

逕自介入私權認定外，亦有代替新任管理委員行使

民事上交付物品及請求強制執行權利之嫌，已踰越

檢察官職權，並有損檢察官公正形象，顯有未當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調查意見一、二，有關吳文政檢察官違失部分，業

經提案彈劾審議通過，本案擬結案存查。 

調查委員：林雅鋒、楊美鈴 

 


